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乌税稽处〔2026〕35号

新疆伍纬智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2MA7AB6M720）：

我局于2025年6月25日至2026年1月7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1156号门面3）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一）增值税

2021年7、8月，你单位取得宁夏禄唯商贸有限公司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份，价税合计3,212,040.00元，已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69,526.71元。2021年10月你单位已更正申报，进项税额转出369,526.71元，本次检查未形成少缴增值税。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

1.《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打印件，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及附件打印件，查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2.2021年7、8月增值税申报表打印件，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打印件（认证抵扣）。

3.2021年7、8月增值税更正申报表打印件，税款缴纳入库明细打印件。

（二）企业所得税

经核实，你单位注册经营地址为虚假注册，且无法联系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2022年4月1日你单位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因此，无法核实你单位取得的上述发票是否已税前扣除，故本次检查对企业所得税不作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电话记录、情况说明等资料；

2.记账凭证及附件复印件、合同复印件；

3.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2021年10月增值税更正申报表复印件，税务事项通知书、其他资料复印件。

处理决定及依据
你单位与宁夏禄唯商贸有限公司无业务发生，存在资金回流，取得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界定，定性为偷税。因你单位已走逃失联，无法核实是否与第三方业务真实发生，不认定企业所得税为偷税，且无法核实是否成本已税前扣除，本次检查未计算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 2016年第666号修正）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追缴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相关附加，对少缴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因你单位于2021年10月已更正申报2021年7、8月申报表，进项税额转出369,526.71元，本次检查未形成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相关附加。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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